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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月 2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柬埔寨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所

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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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21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

的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向你转递柬埔寨王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我国政府时刻准备应委员会要求提供必要的进一步报告或资料。 

 
 
 

大使 

常驻代表 

乌博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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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柬埔寨王国向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月 

28日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执行情况的报告 
 
 

 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月 12日第 1368（2001）号和 2001 年 9月

28 日第 1373（2001）号决议，柬埔寨王国承诺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的所有行为。 

 柬埔寨一直是执意破坏我国和平与稳定并推翻民选政府的恐怖主义的受害

者。最近的恐怖攻击发生在 2000 年 11 月 24日，是一个全副武装、外国资助的

团伙发动的，他们自称“柬埔寨自由战士”或 CFF。 

 的确，这个约有 100人的恐怖团伙在 2000年 11 月 24日傍晚对国防部、王

国政府所在地部长会议及首都其他战略要地发动了攻击。幸运的是，他们很快遭

到围捕并受到审判。一些恐怖分子仍在服刑。但他们的头目已逃走，越界进入邻

国，返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家乡。 

 在反恐怖的国内方面，柬埔寨于 1992 年通过了关于惩处恐怖主义的法律。

在国际舞台上，柬埔寨批准了一些与制止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如： 

 1．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2．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3．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4． 《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

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柬埔寨签署并正在批准： 

 1．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此外，柬埔寨还正在加入其他反恐怖公约，如： 

 1．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 

 2．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4．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5．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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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7．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柬埔寨王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以其可支配的任何手段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在这方面，它向美国在本区域执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任务的飞机提供飞越

和着陆便利。 

 此外，柬埔寨国家银行在全国散发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美国关于参与恐怖

主义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柬埔寨国家银行已正式指示在柬埔寨境内运作的所有

金融和银行业务机构，检查并冻结其姓名列入上述名单的个人或实体的资产。到

目前为止，没有被通缉实体和机构的金融联系的迹象。然而，柬埔寨国家银行继

续调查并密切注视任何恐怖嫌疑犯的金融成员和活动。柬埔寨国家银行还下达命

令，禁止与认为犯下或威胁犯下或支助恐怖主义的个人或实体进行交易。 

 国家警察局也改进了其监视系统，以镇压任何恐怖活动。 

 柬埔寨是国际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的成员，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履

行其包括分享信息在内的义务。 

 柬埔寨愿意以一切合法手段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履行

其国际义务以镇压恐怖网络。 

 
 

2002年 2月 15日，金边 

 


